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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贼致其身亡涉过失致人死亡罪被诉？
检方称案件仍在审查 专家认为当事人行为不构罪

莽汉醉酒伤人被法院判处缓刑并“禁酒”
若违反禁酒令将被撤销缓刑

《羊城晚报》

男子章某醉酒后，不仅追打路人，还不配合警察执法，造成警察受伤、执法记录仪及个人手机等
物品损坏。记者近日从广州市从化区法院获悉，该院依法判决章某犯妨碍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
个月，缓刑一年，并禁止章某在缓刑考验期内饮酒。这是广州从化法院首次发出“禁酒令”。

《北京青年报》

今年3月21日，福建漳浦县男子蓝某发现有人在屋外偷东西，出门后发现男子陈某手上抓着
鸭子，便追赶陈某，后陈某摔倒在地，经抢救无效死亡。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蓝某因涉嫌过失致人
死亡罪被移送漳浦检察院审查起诉。11月14日，漳浦县检察院发布通报称，目前案件在审查中，
尚未对蓝某提起公诉。法学专家表示，根据目前披露的案情，蓝某不可预见自己的行为导致陈某
死亡，不应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追小偷致其身亡男子被诉
据当地媒体报道，蓝某的儿子称，3月21日凌晨4时

许，他女儿要吃奶粉，父亲蓝某就起来泡奶粉。“我父亲听
到屋外有鸭子叫的嘎嘎声，就跑出去看，发现一个人正在
我家屋边抓鸭子，于是大声喊‘抓小偷’，就追了出去。”
他称，小偷被发现后撒腿就跑，先是跑进家对面的房子
里，然后又跑到村道上，而后摔倒在路边。

蓝某的妻子则回忆称：“当时雨非常大，而且气温也很
低，小偷摔倒后，我还叫我老公将小偷扶起来，撑伞为他
挡雨。”

此后，陈某被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将蓝某
带走调查。

11月11日，有媒体报道称，蓝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
罪被移送漳浦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报道称，检察机关认
为，蓝某应当预见到雨天路滑追赶小偷并拉扯可能造成摔
倒受伤的结果，其行为应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案件尚在审查起诉中
11月14日，漳浦县检察院发布通报称，此案目前在审

查起诉中，尚未对蓝某提起公诉。
通报称，今年3月21日4时许，51岁的蓝某童在家中

睡觉时察觉门外有人偷窃，出门发现本案死者陈某 （系报
道中所述小偷，57岁，2015年12月两次因盗窃家禽被公安
机关行政拘留） 手上抓有鸭子，后喊“抓贼”并追赶陈某
至蓝某仁家门口时，抓住陈某衣袖，因雨天路滑，致两人
同时摔倒在水泥地面上。

蓝某童家属报警后，陈某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次
日死亡。经法医鉴定，陈某系重度颅脑损伤致脑功能障碍
死亡。现场勘查发现蓝某童家附近，有陈某遗弃的一辆自
行车、一个黄色蛇皮袋（内装4只鸡）。

今年3月21日，漳浦县公安局以过失致人重伤罪对蓝

某童立案侦查，次日决定对其刑事拘留，并于3月29日以
蓝某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请批准逮捕。4月5日，漳浦
县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4
月6日，蓝某童被取保候审。

10月27日，漳浦县公安局以蓝某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
罪移送漳浦县检察院。目前案件尚在审查中。

此外，漳浦县检察院表示，将适时向社会公布案件进
展情况。

专家：追贼者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表示，根据目前披露的案

情，他认为蓝某的行为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陈某的死
亡是蓝某不可预见的，一是他无法预见在水泥地上追陈
某，陈某会死亡，而且雨天路滑不一定就会造成摔倒。二
是他也无法预见自己抓住陈某的衣袖，会导致两人都摔倒
在地上，自己没事但陈某死亡。除非有证据表明，蓝某是
故意把陈某摔倒在地，故意让其头部受伤死亡的。”

洪道德称，根据法律规定，不可预见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以犯罪论处。“对于蓝某来说，陈某的死亡是一起不
可预见的意外事件，并不构成犯罪。如果蓝某能够预见和
判断其行为的危险性，但依然做出相应的行为，那么才可
能构成犯罪。”

漳浦检察院表示，目前案件在审查中，尚未对蓝某提
起公诉。对此，洪道德表示，检察院的做法在法律层面上
更积极一些，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保护公民和
违法行为斗争的积极性。

此外，洪道德认为，不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蓝某进
行刑事追究，但蓝某抓住陈某衣袖的行为是造成陈某摔倒
死亡的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蓝某承担一定的民事
责任也是说得过去的”。

先是追打好心送水人
今年3月28日22时20分许，在从化做茶叶生意的赵某

准备关门打烊时，发现附近的人行道上躺着一名身材壮硕的
男子章某，一名路过的女子觉得男子“看上去很惨”，就拨打
了110报警电话。赵某则回到店铺，倒了一杯水准备拿给章
某喝。谁料，就在赵某走到章某身边，对他说“靓仔，起来喝
点水”的时候，章某突然对着赵某的头猛击了两下，还站起来
追着赵某打。由于章某身材魁梧壮硕，赵某只能边跑边躲避
章某的攻击。

接着将警察打伤
没过几分钟，接到报警电话的警察赶到现场，向章某表

明身份，试图阻止他殴打赵某。不料，章某非常亢奋，转而激
动地用拳头殴打其中一名警察的头部，并大力将警察推倒在
地，造成该警察头部撞到路边的电箱而受伤。另一名警察立
马上前阻止，章某暴力反抗，不仅用指甲划伤警察面部，用脚
将警察的手指踢流血，还扯掉了警察的执法记录仪，并将警
服扯烂。

为了防止醉酒的章某继续伤害路人，警察合力用约束带
约束住章某的手，并打电话求援。在将章某带上警车时，章
某又将一名警察的头部咬伤，后经多人协助，章某被带回派
出所约束至酒醒。

经鉴定，受伤警察的损伤程度均为轻微伤。事后，由于
章某的妻子住院即将分娩，需要人手照顾，在章某的家人对
伤者进行了赔偿、道歉后，伤者均表示愿意谅解章某。

法院向其发出禁酒令
法庭上，章某称，其在3月28日晚喝了一斤洋酒，当时感

觉喝多了，但记不得酒后发生的事。对于自己追打他人、妨
碍民警执法的行为，章某十分懊悔，称没想到醉酒会导致如
此严重的后果，希望法院从轻处罚。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章某以暴力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被告人
已赔偿三名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量刑时可以酌情从轻
处罚。法院判决章某犯妨碍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缓刑一年，禁止章某在缓刑考验期内饮酒。

法官表示，《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
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
子违反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原作出缓刑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当地社区矫正机构
提出的撤销缓刑建议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依法作出裁定。人
民法院撤销缓刑的裁定一经作出，立即生效。违反禁止令，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一）三次以
上违反禁止令的；（二）因违反禁止令被治安管理处罚后，再
次违反禁止令的；（三）违反禁止令，发生较为严重危害后果
的；（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法官说，针对本案情况，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下，如果
章某仍然我行我素，继续饮酒，一经发现或经群众举报，违反
禁酒令3次或由于违反禁酒令发生严重后果的，法院核实后
将依法撤销缓刑，执行原刑判决。


